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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頁，共 2 頁

正本：立法委員邱泰源國會辦公室、立法委員黃秀芳國會辦公室、立法委員賴惠員國會
辦公室、立法委員吳玉琴國會辦公室、立法委員洪申翰國會辦公室、立法委員莊
競程國會辦公室、立法委員楊曜國會辦公室、立法委員蘇巧慧國會辦公室、立法
委員陳瑩國會辦公室、立法委員王婉諭國會辦公室、立法委員張育美國會辦公
室、立法委員林為洲國會辦公室、立法委員徐志榮國會辦公室、立法委員溫玉霞
國會辦公室、立法委員吳欣盈國會辦公室、中華民國西藥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
會、中華民國西藥代理商業同業公會、中華民國開發性製藥研究協會、中華民國
製藥發展協會、中華民國學名藥協會、台灣藥品行銷暨管理協會、台北市西藥代
理商業同業公會、台灣研發型生技新藥發展協會、臺灣製藥工業同業公會、台北
巿美國商會、台北市日本工商會、歐洲在台商務協會、中華民國直銷協會、地方
政府衛生局、台灣醫藥品法規學會、臺灣中藥工業同業公會、中華民國中藥商業
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副本：本部法規會、本部中醫藥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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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品廣告審查費收費標準修正草案總說明 

依規費法第七條及第十條規定，前行政院衛生署於九十二年十二月

十二日以衛署藥字第Ο九二Ο三三二九Ο三號令訂定發布「藥物及化粧

品廣告申請案件收費標準」，歷經三次修正，最近一次係於一百零九年八

月七日修正發布，名稱並修正為「藥品廣告審查費收費標準」(以下簡稱

本標準)。 

為辦理藥品廣告審查等事項，及反應所需之行政成本，並依規費法

第十一條之規定，每三年至少應辦理一次收費標準檢討，爰擬具本標準

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 為配合物價指數、人員薪資及管理費等調增，確實反應成本，爰調

整藥品廣告新申請案等審查事項之收費；考量業務本質依實際受理

申請案件類別，增列衛教廣告函詢案之收費。(修正條文第三條) 

二、 修正本標準施行日期。(修正條文第四條) 
 



 
 

藥品廣告審查費收費標準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標準依規費法

第七條及第十條規定訂

定之。 

第一條  本標準依規費法

第七條及第十條規定訂

定之。 

本條未修正。 

第二條  本標準適用依藥

事法規定申請審查之藥

品廣告。 

第二條  本標準適用依藥

事法規定申請審查之藥

品廣告。 

本條未修正。 

第三條  藥品廣告審查項

目之收費標準如下： 

一、廣告新申請案之審

查費，每件收取新

臺幣六千元。 

二、展延申請案之審查

費，每件收取新臺

幣二千二百元。 

三、核定表遺失補發，

每件收取新臺幣一

千七百元。 

四、廣告法規函詢案，

每件收取新臺幣二

千八百元。 

五、衛教廣告函詢案，

每件收取新臺幣六

千元。 

第三條  藥品廣告審查項

目之收費標準如下： 

一、廣告新申請案之審

查費，每件收取新

臺幣五千四百元。 

二、展延申請案之審查

費，每件收取新臺

幣二千元。 

三、核定表遺失補發，

每件收取新臺幣一

千五百元。 

四、廣告函詢案之審查

費，每件收取新臺

幣二千五百元。 

一、為配合物價指數、人

員薪資及管理費等調

增，確實反應成本，

爰調整藥品廣告新申

請案等審查事項之收

費。 

二、考量業務本質依實際

受理申請案件類別，

修改廣告函詢之名稱

為廣告法規函詢案，

並增列衛教廣告函詢

案之收費。 

第四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

施行。 

第四條  本標準自中華民

國一百零八年十月一日

施行。 

本次為全案修正，依新訂案

之體例定明施行日期。 

 


